
 

 
  

                                        闽建筑函〔2024〕47 号 

 

 

 

 

各设区市住建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7〕59 号），推广使用装配式建筑

各类部品部件，省厅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行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

的通知》（闽建筑〔2023〕9 号）和《福建省装配式市政工程评

价标准》（DBJ/T 13-453-2024），支持市政工程采用工业化建造方

式。为便于各地加强装配式市政工程管理，明确装配式市政工程

认定依据，现就做好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

按照闽建筑〔2023〕9 号文要求，积极推动市政道路、桥梁、管

廊等工程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并按照《福建省装配式市政工程

评价标准》（DBJ/T 13-453-2024）开展认定评价。评价结果作为

装配式市政工程业绩、享受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以及评价各地装

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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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工作可以参照《福建省装配式建筑

和装配式内装修工程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闽建〔2024〕6 号）

规定的评价程序和监督管理等要求组织实施。评价申请表和评价

申报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1、附件 2。 

三、本通知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1．福建省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申请表 

2．福建省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申报材料清单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8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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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建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主管部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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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表一律采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填写，以 A4 纸打印，一

式四份。 

2．申报表封面的“项目名称”与施工许可证（或先行开工报告）

的“工程名称”应一致。 

3．项目涉及的设计、施工、监理、部品部件生产单位暂未

确定的填写“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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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专业类型 □道路    □桥梁    □管廊    □综合（选项打☑，下同） 

评价依据 
□《福建省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标准》（DBJ/T 13-453-2024） 

□其他                 

申请评价阶段 □设计阶段预评价            □施工阶段评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工程造价  

实

施

装

配

式

建

造

情

况 

装配式道路工程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单位（子单

位）工程造

价 

装配式评价计分情况 单位（子单

位）工程装

配率（%） 

评价 

等级 道路工程 创新项 

      

      

      

      

      

装配式桥梁工程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单位（子单

位）工程造

价 

装配式评价计分情况 单位（子单

位）工程装

配率（%） 

评价 

等级 桥梁工程 创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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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装

配

式

建

造

情

况 

装配式管廊工程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单位（子单

位）工程造

价 

装配式评价计分情况 单位（子单

位）工程装

配率（%） 

评价 

等级 
管廊工程 创新项 

      

      

      

      

装配式综合市政工程 

项目名称 

综合市政

工程装配

率（%） 

评价 

等级 

   

说明：综合市政工程装配率计算应包括本工程中所有单位（子单位）工程。 

建设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代建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设计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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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设计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施工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监理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部品部件 

生产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二、项目主要参建人员（包括建设、代建、工程总承包、设计、主要构件生产、

施工、监理、咨询单位技术负责人等）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承担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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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子单位）工程概况 

 

 

 

 

 

 

 

四、评价内容简介 

1．道路工程应用情况（含创新项） 

 

 

 

 

 

 

 

 

 

 

2．桥梁工程应用情况（含创新项） 

 

 

 

 

 

 

 

 

 

 



 

  

 
- 9 - 

3．管廊工程应用情况（含创新项） 

 

 

 

 

 

 

 

 

 

 

4．其他补充情况 

 

 

 

 

 

 

 

 

 

五、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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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家组意见 

 

 

 

 

 

 

结论： 

 

 

 

签字： 

年    月    日         

七、评价管理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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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设计阶段预评价应提供的材料 

1．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申请表； 

2．装配率计算书；     

3．图审机构审查合格后的施工图（道路、桥梁、管廊等专

业，含装配式专项设计文件）； 

4．施工图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5．应用 BIM 技术的，应提供工程中所有装配式构件的预制

构件模型和工程模型（IFC 格式）； 

6．采用全过程咨询或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应提供合同复印

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7．总承包单位自有预制构件生产厂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 

8．创建智慧工地、省级示范工程或省级观摩工地的，应提

供承诺书； 

9．其它证明材料。 

二、施工阶段评价应提供的材料 

1．装配式市政工程评价申请表； 

2．装配率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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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阶段专家评审意见； 

4．项目实景照片； 

5．竣工验收报告； 

6．项目施工图、竣工图（道路、桥梁、管廊等专业，含装

配式专项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图纸； 

7．装配式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视频资料，应能体现预制

构件安装、套筒灌浆连接等关键工序，以及管廊采用的预留预埋

工艺等，并包含项目技术负责人与监理人员旁站、受力结构构件

（或施工部位）位置信息牌、灌浆孔编号等过程施工信息； 

8．应用 BIM 技术的，应提供工程中所有装配式构件的预制

构件模型和工程模型（IFC 格式）； 

9．采用全过程咨询或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应提供合同复印

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10．总承包单位自有预制构件生产厂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 

11．创建智慧工地、省级示范工程或省级观摩工地的，应提

供住建主管部门公布的文件； 

12．预制构件供货合同、进场质量验收文件以及预制构件生

产单位供货完成证明； 

13．其它证明材料。 

 


